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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温州市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表

申

请

人

资

料

监护人 1 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监护人 2 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家庭住址

低保、低边等困

难家庭
是 否

婴

幼

儿

资

料

婴幼儿 1 姓名 孩次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（年月日）

户籍地址

婴幼儿 2 姓名 孩次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（年月日）

户籍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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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
托

记

录

实际在托月数 入托时间（起-止：年月日） 托育机构名称

申 请

材 料

1、监护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、监护人及入托婴幼儿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

3、入托证明及保育费收费票据；

4、申报对象本人社保卡（银行卡）卡号。

5、监护人如为瓯海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还需提供入托保育费用未报销证明。

申 请

人 承

诺

我们郑重承诺：我们所提供的个人信息、证件等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并与

本人实际情况完全相符，且符合瓯海区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条件，对因提供信息、证

件不实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监护人 1 签字： 监护人 2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镇街/

区 早

期 教

育 指

导 中

心 初

审 意

见

经初步审核，申请人提供的家庭托育券补贴申请材料符合相关规定，建议给予核

拨家庭托育券补贴 元，

经办人签字： 审核人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区 卫

健 局

确认

经资格复核，申请人条件符合相关规定，同意给予发放家庭托育券补贴 元。

经办人签字： 审核人签字： 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